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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康市恒鑫义建材有限责任公司建筑用砂矿矿山地质

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专家审查意见

受阜康市恒鑫义建材有限责任公司委托，新疆环宇测绘有限

公司承担并完成了《阜康市恒鑫义建材有限责任公司建筑用砂矿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以下简称《方案》)的编制。

经审查，形成以下审查意见：

一、提交的审查资料

《阜康市恒鑫义建材有限责任公司建筑用砂矿矿山地质环境

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现状图(1∶1000)、

矿区土地利用现状图(1∶1000)、矿山地质环境问题预测图

(1:1000)、矿区土地损毁预测图(1∶1000)、矿山地质环境治理

工程部署图(1∶1000)、矿区土地复垦规划图(1∶1000)；地质环

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报告表、土地复垦方案报告表及相应附件。

二、矿山概况

矿区位于阜康市92°方位25千米处，行政区划属阜康市管辖，

矿区中心地理坐标（CGCS2000坐标）：东经88°18′07″，北纬

44°08′57″。矿区南距吐乌大高速1.81千米，有简易公路连接

矿区，汽车可直接进入矿区，交通便利。

阜康市恒鑫义建材有限责任公司于2018年首次取得了采矿证，

2022年办理了延续，采矿证号：C6523022018057130146260；采

矿权人:阜康市恒鑫义建材有限责任公司；矿山名称：阜康市恒

鑫义建材有限责任公司建筑用砂矿；开采矿种：建筑用砂；开采

方式：露天开采；生产规模：15万立方米/年；有效期限：贰年

(2022年9月30日-2024年9月30日)；矿区总面积为0.1027平方千

米，矿区占用土地类型：其他草地、采矿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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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矿许可证矿区范围坐标一览表

拐点

编号

1980 西安直角坐标（3°带）
CGCS2000 直角坐标（3°

带） 东经 北纬

X Y X Y
1 4891362.97 29603930.26 4891401.98 29604024.61 88°18′01″ 44°09′03″
2 4891371.03 29604024.81 4891410.04 29604119.16 88°18′05″ 44°09′03″
3 4891300.95 29604105.17 4891339.96 29604199.52 88°18′09″ 44°09′01″
4 4891389.80 29604143.99 4891428.81 29604238.34 88°18′11″ 44°09′04″
5 4891394.52 29604421.60 4891433.53 29604515.95 88°18′23″ 44°09′04″
6 4891221.57 29604406.97 4891260.58 29604501.32 88°18′22″ 44°08′58″
7 4891208.58 29604263.16 4891247.59 29604357.51 88°18′16″ 44°08′58″
8 4891137.81 29604257.38 4891176.82 29604351.73 88°18′15″ 44°08′55″
9 4891095.55 29603989.78 4891134.57 29604084.13 88°18′03″ 44°08′54″

矿山截止目前保有资源量29.45万立方米，矿山剩余服务年

限1.9年；方案适用年限5.9年（开采期1.9+复垦期1年+管护期3

年）。

三、审查意见

(一)本次工作基本查明了矿山地质环境现状，分析了矿山地

质环境现状及发展趋势。其论述内容基本全面，结论基本正确。

(二)对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进行了现状、预测评估。综合评估

级别为二级，评估区面积23.93hm2，评估等级划分正确，评估范

围确定合理。

(三)对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进行了现状、预测评估

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现状评估区划分为严重区、较严重区和较

轻区3个区，评估区总面积23.93hm
2
，其中：严重区：面积

11.0010hm2，为现状露天采场，该区域不易引发或加剧各类地质

灾害，采矿活动对含水层破坏较轻，对地形地貌景观的破坏严重；

较严重区：面积5.9620hm
2
（扣除与露天采场重叠区0.5670hm

2
），

包括已建废石场、已建办公生活区、已建工业广场、已建表土堆

放场和已建矿山道路等区域，该区域不易引发或加剧各类地质灾

害，采矿活动对含水层破坏较轻，对地形地貌景观的破坏较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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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轻区：面积7.0030hm2，该区域不易引发或加剧各类地质灾害，

采矿活动对含水层破坏、对地形地貌景观、土地资源的占用及破

坏较轻。

预测评估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程度为严重、较严重区和较轻区。

严重区：面积11.0010hm2，包括规划露天采场，该区域不易

引发或加剧各类地质灾害，采矿活动对含水层破坏较轻，对地形

地貌景观的破坏严重；

较严重区：5.9620hm2（扣除与露天采场重叠区0.5670hm2），

包括已建废石场区域、已建办公生活区、已建工业广场、已建表

土场和矿山道路区域，该区域不易引发或加剧各类地质灾害，采

矿活动对含水层破坏较轻，对地形地貌景观的破坏较严重；

较轻区：面积7.0030hm
2
，包括评估区除上述以外其他区域，

该区域不易引发或加剧各类地质灾害，采矿活动对含水层、地形

地貌景观、土地资源的占用及破坏等较轻。

(四)确定了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综合治理原则，目标和任

务，对矿区进行了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综合治理分区，提出了具

体的保护、治理和监测方案及土地复垦工程，并进行了经费估算。

1、矿山环境保护与综合治理恢复分区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分区划分为矿山地质环境重点

防治区、次重点防治区和矿山地质环境一般防治区，分区总面积

23.93hm
2
，其中：重点防治区面积11.0010hm

2
，包括规划露天采

场；次重点防治区面积5.9620hm2（扣除与露天采场重叠区

0.5670hm2），包括已建办公生活区、已建工业场地、已建矿山

道路和已建表土场；一般防治区面积7.0030hm
2
，包括评估区除

上述以外其他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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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矿山环境保护与综合防治工程

(1)地质灾害防治

开采前对存在的隐患点，及时采用机械定点清除，消除崩塌

灾害隐患，工程量计入矿山成本；开采期间如边坡出现危岩体或

不稳定斜坡，及时采用机械定点清除，开采过程中利用部分内排

废石回填，开采结束后，利用废石场所有废石回填。对坑底和生

产平台进行削高填低平整，基本可消除地质灾害隐患。

(2)废弃物治理

矿山采用露天开采，未揭露地下水，不会对含水层造成破坏；

加强废水资源化管理，生活污水应严格按设计集中收集，经污水

处理池处理达标后用于道路降尘，生活垃圾定期拉运至附近垃圾

填埋场进行集中填埋。加强各项水污染防护及回收利用措施，加

大环保力度。

闭坑后地面设施全部拆除，可利用材料外运，建筑废弃物拉

运至附近垃圾掩埋场填埋，采矿过程产生的废石集中堆放，每层

堆高3米，最大堆高6米，最终废石堆边坡角控制在30°以内，矿

山闭坑后废石回填至采坑低洼处掩埋隐蔽处理，最后对场地进行

平整，全区进行人工播撒草籽自然复绿，恢复土地使用功能，使

地形地貌与周边环境相协调。

3、矿山地质环境监测

开采期对损毁土地进行监测，复垦期间对复垦效果进行监测。

4、土地复垦

该矿区为老矿山，历史遗留未复垦和矿区范围内损毁土地面

积合计16.9270hm
2
，待复垦土地总面积16.9270hm

2
，土地复垦率

100%。最终确定土地复垦方向为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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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经费估算

本《方案》适用期内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费用计算

基本合理。

四、存在的问题

方案中尚存在问题编者已修改，若矿区范围、开采深度等关

键要素发生变化，按照要求及时修编《方案》。

五、审查结论

经审查，该《方案》编制依据充分、内容基本齐全，基本符

合《关于做好〈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编审有关工作〉

的通知要求》(新国土资规[2018]1号)的有关规定，在对存在的

问题补充修改后，建议审查通过。

矿山企业在开采过程中应严格按照本《方案》提出的矿山地

质环境保护与综合治理恢复措施进行实施，同时应注意防范由于

采矿活动等因素影响，地质环境条件可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地

质环境被破坏后有可能产生本方案尚未发现的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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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阜康市恒鑫义建材有限责任公司建筑用砂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

评审专家签字表

序号 评审职务 姓名 职称 工作单位 专家签字 联系电话

1 主审 王新军 高级工程师 新疆中岩地质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13899687776

2 副审 郑勇 高级工程师 核工业263工程勘察院新疆分院 13029675091

4 副审 陈丽萍 高级工程师（经济） 自治区水利厅（退休） 13095028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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